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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希伯来书第二十二讲：故意犯罪的后果（来10:26-31） 

I．结构 

26-27: (γάρ for)        的原因）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

没有了 

28-29:（从小到大的    ）28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； 何况 

30-31:（γάρ for, 28-29的     ） 30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又

说：“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”  

II。大纲 

 

 

 

II．大概念： 

问题： 

回答： 

III．翻译和解释 

26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  

因为：γάρ for 来10:19-25，尤其是        的原因 

真道：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神救恩计划的启示，       

得知真道以后：after receiv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接受福音以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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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故意犯罪：故意放在句首为了强调; 犯罪是分词，做     状语 

故意犯罪的主语是谁？      ，包括               

故意犯什么罪？作者没有      ，从此给解经家带来许多困难 

许多人认为是      的罪，要么是真信徒      （亚米纽斯派 Osborne）， 

要么是假信徒       （改革宗）。 

根据上文（来10:22-25），故意犯罪是指      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没有坚持在基督里的盼

望，没有认真考虑彼此激发爱心和善行；习惯性地        是故意犯罪的一部分 

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：一般解释认为，故意犯罪是指     ，既然拒绝了基督这唯一，完全的

赎罪祭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 

背景是民15:27-31，误犯的罪可以献赎罪祭，故意犯的罪没有赎罪祭，必从民中剪除，但没

有说到是否      

安息日捡柴的人也被用石头打死（民15:32-36；出31:14-15）  

“远非公开拒绝相信基督，这里的罪是指任何故意对约不忠实的行为，包括在旧约背景下甚

至在安息日捡柴这种似乎无害的行动；罪的严重性是由犯罪之人对抗的态度来决定的，然而

惩罚不是         ，而是导致身体死亡的惩罚“ 

---格利森/Gleason 

“尽管使用‘故意，’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      能被赦免的罪和不能被赦免的罪” 

---埃斯沃兹/Elingwort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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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要强调到是，新约的信徒不应指望在基督里的救恩使神      我们故意犯的罪。 

27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  

惟有战惧等候审判：but a fearful expectation of judgment 却预期一个可怕的审判，可怕

的（fearful）放在句首是为了强调 

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：and a fury of fire that will consume the adversaries  

解释27a的“惟有战惧等候审判”（提及赛26:11，不是指      的审判） 

大部分人认为这里的“烈火”是指       审判，但许多解经家没有明确这样讲。 

在旧约火也指神对他    的愤怒（赛9:18-19） 

在新约火也指神对       的审判（林前3:15） 

这里没有说是      （太18:8；25:41，46；犹7） 

28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恤而死；  

申17:6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将那当死的人治死；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。  

申19:15 人无论犯甚么罪，作甚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

才可定案。  

死刑适用于许多罪，从安息日捡柴到拜偶像和谋杀，但不是关于       方面的。 

29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，他

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  

何况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：How much severer punishment do you think he will 

deserve  

受：will be deserved 被动语态，被算为配受；因为新约的      比旧约更大             

三个分词作定语修饰“人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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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踏神的儿子：who has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Son of God 轻视和     神的儿子 

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：and has regarded as unclean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

by which he was sanctified  

使他成圣：基督的血使人成圣，指      （来10:10，14） 

约的血：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基督用他血所立新约 

当作平常：having considered common，用故意犯罪的      来表明 

Gleason观察到新约只有两段经文讲到由于干犯立约的血而招致神的审判：来10:27-29和林前

11:25-30，唯一的不同是在哥林多信徒当中，有些人是因为不按理喝主的杯而干法主的血（林

前11:27），而希伯来书的读者是因为忽略了基督徒      而把主的血当作平常（来10:25；

13:16）；这两个行动都不包括公开拒绝基督，然而都犯了罪被神审判有可能      。 

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：and has insulted the Spirit of grace?  侮辱恩典的圣灵；赐给人恩典

的圣灵（徒2:1-4；来2:4）; 以傲慢对待圣灵，    圣灵在生命中的工作；圣灵是有位格的。 

30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又说：“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”  

因为：γάρ for 故意犯罪的信徒将被神惩罚的原因 

谁说的？ 
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：引用申32:35，to me belongs vengeance; I (myself) will repay  

与格的“我”前置为了强调报应是神的       

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：引用申32:36 希伯来书的作者将神对以色列的敌人的审判应用于 

神对他      的审判 

31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！  

It is a terrifying thing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（NASB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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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来10:26-30的警告 

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：落在神的      中 

永生神：the living God         的神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永恒的神 

可怕的：放在句首是为了强调, 然而神也是有          的（撒下24:14） 

V．应用 

1. 基督徒习惯性地         是故意犯罪 

2. 神对他百姓的审判是       的 

3．我们即需要神的应许，也需要神的       

“甚至最伟大的属灵教师，像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，        他们属灵生命中的张力；他们

似乎从来没有站着不动，从不惧怕冲突和改变。他们的灵魂是成长的实体，有爱，崇拜和创

造性服事的潜能；换句话说，有圣洁，长成满有基督身量的潜能。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伊芙琳·恩德晓/Evelyn Underhill 

4. 我们是否把视圣灵为           的神？还是无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？ 

5. 即讲神的爱，也讲神的         

6. 当心       

 

 

 

 


